
新竹市國民中小學辦理選用及採購教科書流程 

94.4.7 修正 

依據國民教育法第八之二條第二項規定：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書，由學校校務會議

訂定辦法公開選用之。」故各校需於八十九年九月卅日前訂定「各校教科書選用辦法」經校

務會議通過後，每學年（期）據以施行。並依下列流程辦理： 

 

 

 

 

 

召開選用委員會議研商決定版本 

作 業 時 間 

各校教科書選用流程開始 

組成教科書選用委員會 

經費核銷 

辦理審定本教科書展示會 

任課教師將評審表提供選用委員

會 

檢討教科書使用者意見 

教科書送達各校點收存放 

辦理各項採購事宜 

註冊 

退書、付款 

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

5月上旬 11月上旬 

6月下旬 12月下旬 

7月上旬 1月上旬 

5月上旬 11月上旬 

5月上旬 11月上旬 

9月上旬 2月上旬 

9月下旬 2月下旬 

8月上旬 1月下旬 

10月 3月 

9至 1月 3至 6月 


